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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文、吴金瑞：本院受理原告达正融资租赁(厦
门)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文【(2021)闽0206民初10065
号】、被告吴金瑞【(2021)闽0206民初10066号】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共2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
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
十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楼)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
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
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叶正田、杨朝英、姚红、王有国、林春华、余洋、游凡：
本院受理原告达正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与被
告叶正田【(2021)闽0206民初10067号】、被告杨朝
英【(2021)闽0206民初10068号】、被告姚红【(2021)
闽0206民初10073号】、被告王有国【(2021)闽0206
民初10074号】、被告林春华【(2021)闽0206民初
10076号】、被告余洋【(2021)闽0206民初10077号】、
被告游凡【(2021)闽0206民初10078号】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共7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
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
本院第十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楼)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
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
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林庆海、钟传亿、李少辉、沈艺雄、范明兴、郑进
云、吕杰：本院受理原告柏衡融资租赁(厦门)有
限公司与被告林庆海【(2021)闽0206民初9833号】、
被告钟传亿【(2021)闽0206民初9834号】、被告李少
辉【(2021)闽0206民初9835号】、被告沈艺雄【(2021)
闽0206民初9835号】、被告范明兴【(2021)闽0206民
初9836号】、被告郑进云【(2021)闽0206民初9841
号】、被告吕杰【(2021)闽0206民初9843号】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共6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
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
院第十七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楼)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
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
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张少泽、陈汉财、许天柱、马关丙、刘春苗、胡勇刚、
魏凤、林承屹、张继权、蔡立志、苏大全、骆涛、管华：
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少泽

【(2021)闽0206民初12934号】、被告陈汉财【(2021)闽0206
民初12935号】、被告许天柱【(2021)闽0206民初12936
号】、被告马关丙【(2021)闽0206民初12937号】、被
告刘春苗【(2021)闽0206民初12938号】、被告胡勇
刚【(2021)闽0206民初12941号】、被告魏凤【(2021)
闽0206民初12942号】、被告林承屹【(2021)闽0206民
初12943号】、被告张继权【(2021)闽0206民初12944号】、
被告蔡立志【(2021)闽0206民初12945号】、被告苏大全

【(2021)闽0206民初12946号】、被告骆涛【(2021)闽0206民
初12947号】、被告管华【(2021)闽0206民初12948号】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3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
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
本院第十六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
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
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黄敏、卢美娜、李飞、黄书校、章波、林培阳、胡生海、
龚才斌、杨庆、段辉祥、黄福、舒隆清、蔡志江、樊云
锋：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敏

【(2021)闽0206民初12949号】、被告卢美娜【(2021)闽0206
民初12949号】、被告李飞【(2021)闽0206民初12950号】、
被告黄书校【(2021)闽0206民初12951号】、被告章波

【(2021)闽0206民初12954号】、被告林培阳【(2021)闽0206
民初12955号】、被告胡生海【(2021)闽0206民初12956
号】、被告龚才斌【(2021)闽0206民初12957号】、被告杨
庆【(2021)闽0206民初12958号】、被告段辉祥【(2021)闽
0206民初12959号】、被告黄福【(2021)闽0206民初12960
号】、被告舒隆清【(2021)闽0206民初12961号】、被告蔡
志江【(2021)闽0206民初12962号】、被告樊云锋【(2021)
闽0206民初12963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3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
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
十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
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
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00号 李培林：原告厦门农商
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培林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李培林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142621.19元及利息(以142621.19
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
142621.1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李培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律师费1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01号 黄日生：原告厦门农商
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日生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黄日生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95262.46元及利息(以95262.46元
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
95262.4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黄日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律
师费1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
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02号 汪铁华：原告厦门农商
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汪铁华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汪铁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92296.47元及利息(以9143.49元为基
数，自2018年12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
20日起计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
83152.98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8日起计算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汪铁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律师费1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03号 仇杰：原告厦门农商金
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仇杰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仇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59036.92元及利息(以7057.44元为基
数，自2018年12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
20日起计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
51979.48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8日起计算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
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二、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
1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09号 佘远想：原告厦门农商金
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佘远想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佘远想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119765.21元及利息(以119765.21元为基数，自
2019年3月28日起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
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佘远想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律师费1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10号 汤超：原告厦门农商金
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汤超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汤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112357.14元及利息(以8459.52元为基数，
自2018年12月28日起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
月20日起计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以103897.62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8日起计算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汤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律师费1500元、财产保全费1089元、保全保险
费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
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596号 刘景涛：原告厦门农商
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景涛债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刘景
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
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5 8 2 3 8 . 9 元及利息(以
158238.9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7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
止；以158238.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刘景涛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律师费1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597号 戴过红：原告厦门农商
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戴过红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戴过红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72163.37元及利息(以72163.37元为基数，
自2018年11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72163.37元
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二、戴过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
1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
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598号 黄雪花：原告厦门农商
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黄雪花债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黄雪
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
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20 2 7 4 . 0 1元及利息(以
120274.01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7日起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
日止；以120274.01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黄雪花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律师费1500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尔利：本院受理张红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肖张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华要求宣告失踪人时维山死
亡一案，本院于2021年8月27日已受理。依法
发出寻找失踪人时维山，男，1965年5月10日
出生，身份证号码210122196505101211，汉族，
农民，住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辽中镇孙家万
子村2组2号的公告。公告期为一年，一年期
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南京老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叶有利：本院受
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禄口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马潇潇、南京筑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禄口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叶林双：原告夏荣飞诉被告徐李宁、你民间借
贷纠纷案(2021)浙0381民初9567号，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
年12月27日14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关兴飞、王悦辉：本院受理白金玲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115民初4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关兴飞、张丽：本院受理陈佳龙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115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杨春普：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傅大伟、韩权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
13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八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鹏、智晓丽、智明生：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
0115民初13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丁立：本院受理广西钦州华信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2021年12月3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请按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南京同泽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王亮诉你司、南京溧水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2400号民
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汤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戴双林：本院受理王仁茂(又名王人模)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1183民初310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耿尚贤：本院受理胡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3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唐万兵：本院受理江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3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万保伟：本院受理李雪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袁刚、於海燕：本院受理张福英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书、举证须
知、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诉保、转普)、
开庭传票、诚信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姚二宝：本院受理蔡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
民初268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赵新、荥阳市广武镇双友保温材料厂：本院受
理杨廷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廉政告知书、
审判团队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艾平艳：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仁市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二市人民法院
毛文甫：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仁市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王思思：本院受理陈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瑛、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恰美琦定制家居
经营部：本院受理马万寿诉你们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
0105民初23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浙江高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浙江
高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广电
安徽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诉你
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海成：本院受理李振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49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人民法院

债权申报及第一次债权会议公告

(2021)桂0323强清1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秦凤珍关于被申请人
桂林宏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第三人蒋军建
公司清算申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广
西中园律师事务所为桂林宏建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清算一案清算组。桂林宏建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桂林宏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清算
组(通讯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荔城
镇中园路361号：联系人：诸葛冰;联系电话：
18177393601)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是否申
请执行及执行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邮寄申报债权的在邮寄单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并保留邮件底单，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桂林宏建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桂林宏建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或交付财产。
另，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人民法院第
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件，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及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姓名：李杰)于2021年9月16日，本人在上海市不
慎 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320922198707133930，有效期限：2015年9月18
日-2035年9月18日，签发机关：阜宁县公安
局，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有与本身
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高斌遗失福建东百元洪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开具的房屋履约金收据，金额10998元，编号
0017949；物业履约金收据，金额2145元，编号
0017950，声明作废。
杨苹于2015年5月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51370119940514022X，自见报之
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
任，特此声明。
本人母悦于2021年9月15日不慎将第二代身
份证遗失，身份证号码：130727199512150837，
自登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
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本人秦宇，于2021年9月9日不慎遗失第二代
身份证，号码为：220204198712041219，有效期
限：2012年8月22日-2022年8月22日，签发机
关：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自本声明发布
注明遗失日起所有与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
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兹 有 本 人 李 奕 霏 ( 身 份 证 号 码 ：
211003199102060822)与北京英大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的《英大资本-盛世中天并购 4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
2016JZ161光银托管北分)，合同金额人民币壹
佰万元，因本人保管不慎将该合同丢失，本人
声明该合同的丢失不影响与北京英大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份额转让协议
的效力，因上述事项导致的法律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均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爱地雅(东莞)自行车有限公司遗失提单一
份，船名航次：MARIE MAERSK/128W，提
单号：SZX0541938，声明作废。
北京索利来科技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公章，注册号：110108010153805，声明作废。
北京三合信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1MA00G0HP7E)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福样瑞泰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许可证编号：JY11105280771337,声明作废。
北京丹桂园茶点屋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 公 章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8L063352425，声明作废。
北京国际鸿基旅行社洋桥营业部(注册号：
110108007949170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8773378195)及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南京利丰英和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
委员会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宝街
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1000100894301)原件遗失，声明作废。
北京慧日东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MA01N1AJ52，声明作废。
上海飒飒金属有限公司遗失正本提单一份(三
正三副)，提单号SHFLX2106140106，船名航次：
OOCL INDONESIA/016W，声明作废。
台江区鸡喱餐饮店遗失台江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核发日期：
2 0 1 9 年 0 6 月 2 8 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1030097380，声明作废。
南岸区渝嘟嘟餐饮店遗失重庆市南岸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核
发 日 期 ：2 0 1 9 0 4 1 7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5001080165043，声明作废。
湘潭市港口运贸公司农副产品经营部遗失公
章一枚和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核发日期2002年4月8日，注册号：
4303001003082，声明作废。
市北区嗨六龙虾烧烤店遗失青岛市市北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核发日期：2020年05月20日，许可证编号：
JY23702030271974，声明作废。
福建保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码：
3 5 0 1 0 4 1 0 0 2 3 4 8 3 ) 一 枚 ，发 票 章 ( 编 码 ：
35010410023486)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双英同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1810263XH)作
废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金缘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32712200XP)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蓝海晨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8085751XM)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米朵美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PTT24H)作
废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金田万荣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582119600)作废合同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门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4FGF41，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107.08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318.97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睿先乐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U2WR1X，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金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7516783XB)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兰会时光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8914214XU，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93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12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嘉诚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612747188)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
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鑫冉通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2U5E6L)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刘国金，清算组负责人：刘国金，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市鑫磊皮件厂(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1X00405091M)经投资人决定，拟向
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投资人：王连
全，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
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凤凰县相约网吧决定解散，并依法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前往湖南省凤凰县影视城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张静宇，电话：18874362375。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索利来科技中心(注册
号：110108010153805)经投资人决定，拟向企业登
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资人：霍媛
媛，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企
业投资人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双玉欣华商贸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3024602XX)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高玉明,清算组负责人:高
玉明，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市
海淀月圆食品店(注册号：110108600105695)
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
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
大咖和科技有限公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
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名：颜淑敏，
2021年9月22日。

公告

芜湖荣腾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本
委已受理王云、计梦奇、曹珊、孙青青、陶淑芳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2021]镜劳人仲第294～
29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
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
2021年12月29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理庭(地
址：芜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庭审理上
述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
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上海首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镜湖区金哲健
身服务部：本委已受理管秀君、王怀美、施青
青诉你们单位劳动争议案([2021]镜劳人仲第
301～303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
于2021年12月8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理庭
(地址：芜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庭审
理上述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
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上海首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镜湖区金吉鸟
健身中心伟星金融中心店：本委已受理任当
当、张亚芹诉你们单位劳动争议案([2021]镜劳
人仲第304、305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定于2021年12月8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
理庭(地址：芜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
庭审理上述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
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上海首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镜
湖区金哲健身服务部：本委已受理张俊、葛军
超诉你们单位劳动争议案([2021]镜劳人仲第
306、307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
于2021年12月15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理庭
(地址：芜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庭审
理上述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
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镜湖区金哲健身服务部：本委已受理卫镇涛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2021]镜劳人仲第308号)，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及
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1年
12月22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理庭(地址：芜
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庭审理上述案
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
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镜湖区金吉鸟健身中心伟星金融中心店：本
委已受理李琳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2021]镜劳
人仲第309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
定于2021年12月22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理
庭(地址：芜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庭
审理上述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
的15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上海首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芜湖荣腾健身
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本委已受理张俊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2021]镜劳人仲第345号)，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及
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1年
12月15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理庭(地址：芜
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庭审理上述案
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
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上海首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镜湖区金吉鸟
健身中心：本委已受理任德文、李琪伟诉你们
单位劳动争议案([2021]镜劳人仲第346、347号)，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及
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1年
12月15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理庭(地址：芜
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庭审理上述案
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
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宝根：本院受理原告周现勤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冀0406民初97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和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
马春林、杨年蓉：本院受理原告青海同仁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李锦超、赵卫芳：本院受理原告青海同仁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青2321民初888号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内。本院将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尕藏才让：本院受理原告多吉加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刘强：本院受理的原告同仁县金瑞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青2321民初41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
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夏小军：本院受理了原告王力与被告夏小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305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夏小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王力借款人民币170000元，并
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的计算方式为：1、以本金50 000元为基数，自
2014年9月25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照原被
告约定的月息2%为标准计算，从2020年8月20
日始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四倍为标准进行计算；2、以本金
12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13日起诉之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力的
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
由被告夏小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李治铭：本院受理了原告四川衡信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治铭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159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治铭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四川衡信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12月
3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6 336.96元；二、被告
李治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四川
衡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400元；
三、驳回原告四川衡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李治铭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陈卫：本院受理原告李丽玲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鄂0323民初1222号民事判决：判决
不准原告李丽玲与你离婚。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审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
何光荣：本院受理原告薛丹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鄂0323民初1388号民事判决：判决
准子原告薛丹与你离婚，婚生子随原告生活
并由其抚养，由你自2021年起每年支付抚养
费用10800元至其年满18周岁止。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审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373号 杨时芬(住贵州省都匀
市剑江北路5 8 号附6号 ，公民身份号码：
522701197512182822)：本院受理原告朱县生与
被告杨时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原告诉请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71500元，并支付2021年4月13日-7月
20日的违约金2753元(违约金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还应计算付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2月21日上午10：
0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
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177号 张会员(住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博学路38号院39号楼7号，公民身份
号码：411024197408213211)：本院受理原告李
青与被告张会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
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一、判令被告归还
原告1万元；二、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2月21日上午
10：3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
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韦启元、兴仁市荣鸿汽车销售店：本院受理原
告韦发富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公告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独
任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
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胡立菊、董理真：本院受理原告蒋先伟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
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独任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
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胡立菊、董理真：本院受理原告杨德萍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
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独任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理
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高小萍：本院受理何德贵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
1461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郑秀丽：本院受理彭罗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
初1656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586号 郭庆：本院受理原告任
建军与被告苗传武、第三人郭庆债权人代为权
纠纷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
民初586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经过60日内来本院第十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曹昭永：本院受理原告王秋英诉你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2民初431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李俊波：本院已受理原告张静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曰内。并定于举正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鄢城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498号 王正建(住河南省新
蔡县棠村镇张新寨村王竹元，公民身份号
码：4128281967040824181)：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
告王正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赔偿款6800元及利息损失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2月
22日14：0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1审判庭(诉讼服
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书

福建省政和天时贸易有限公司、吴昌明：政
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与福建
依农竹木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8日签署《债
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政信联债转字
2021001号)，政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
信用社已经将其享有的政和县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6)闽0725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书
载明的全部债权(该判决对应的借款合同，
抵押合同及相关还款协议等全部权益)及依
据该判决书向政和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政和县人民法院所立案【(2017)闽0725执
302号】执行案件中的全部执行债权转让给
福建依农竹木有限公司，并由政和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向政和县人民法院
申请将【(2017)闽0725执302号】执行案件的申
请执行人政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
用社变更为福建依农竹木有限公司。现特通
知各方债务人(借款人、担保人)，自收到本
通知之日起，立即向福建依农竹木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福建省政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城关信用社

2021年9月22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闽0206民初3599号 陈娜：原告厦门农
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娜债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
一、陈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
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79999.56元
及利息(以179999.56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
14日起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
计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陈
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
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1500元。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11号 李晓强：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晓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一、李晓强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88565.57元及利息(以78565.56元为基
数，自2019年8月3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以10000 .01元为基数，自
2020年7月2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二、李晓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公告费60元；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
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12号 孟现丽：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孟现丽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一、孟现丽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55281.02元及利息(以48133.53元为基
数，自2019年8月3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以7147.49元为基数，自2020
年7月2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二、孟现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
告费60元。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13号 刘立雄：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立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一、刘立雄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114113.11元及利息(以104581.11元为
基数，自2019年9月2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9532元为基数，自2020
年7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二、刘立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
告费60元。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19号 陈金钱：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金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一、陈金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144404.09元及利息(以134794.07元为
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
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
之日止；以9610.02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2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
陈金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
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告费60元。
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20号 李庆：本院受理的
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李庆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判决如下：一、李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8703.35元及利息(以208703.35元为基数，自
2018年10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
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二、李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告费
60元。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22号 熊运怀：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熊运怀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一、熊运怀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110646.17元及利息(以100941.66元为
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9704.51元为基数，自
2020年7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二、熊运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公告费60元。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
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23号 陈晓绿：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晓绿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一、陈晓绿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202063.17元及利息(以192602.79元为
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
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以9460.38元为基数，自2020年7
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二、陈晓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告
费60元。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24号 徐浩：本院受理的
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徐浩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判决如下：一、徐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15694.28元及利息(以215694.28元为基数，自
2019年3月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二、徐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公告费60元。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
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25号 周建平：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周建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一、周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57117.77元及利息(以49999元为基数，
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
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以7118.77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1日起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周
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
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告费60元。
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2021)闽0206民初3626号 古营春：本院受理
的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古营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一、古营春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79319.47元及利息(以79319.47元为基
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
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二、古营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公告费60元。三、驳回厦门农商金融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绍兴市中星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
海宁爱尚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与你司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选定仲裁员、举证、答辩期限为本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期限届满后，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12月21日9时
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厅开庭审理本案。

嘉兴仲裁委员会
苏州乐宜嘉家居有限公司：申请人杭州国信
陶瓷有限公司与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指)定
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
定仲裁员、举证、答辩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5日内。期限届满后，将依法组成
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12月14日9时30分在本
委第一仲裁厅开庭审理本案。

嘉兴仲裁委员会
吴鹏翔：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北大荒粮集团
(海南)贸易有限公司与你劳动争议案(海龙
劳人仲案字﹝2020﹞第924号)，现已作出裁
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
号金园办公区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晶晶、张丹丹：本院受理原告广平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公告向你二人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间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夏克全：本院受理原告岑德林诉被告夏克全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夏克全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枣庄市荣盛运输有限公司、五河县诚运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蚌埠中心支公司就(2021)苏0205民初653号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941号 杨新华：原告郑时
飞诉杨新华、苏绍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2民初59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仁贵申请宣告李中
林失踪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2021)
川1322民特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宣
告李中林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如果被
宣告失踪的公民李中林重新出现，其本人或
者利害关系人应当向本院提出撤销申请。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71号 上海薏点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晟宇荣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薏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
初227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闵忠秀：本院受理原告王苏芳与被告闵忠秀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3919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
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干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干弋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76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庞保：本院受理刘美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冀
0110民初6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送达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崔用刚、刘裕燕：原告六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
民初56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崔启维：本院受理原告鞍山市置业融资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21)辽0304
民初1808号一案，你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李广新：本院受理张美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即2021年12
月21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万宝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耿彦尊：本院受理程健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兵
曹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74号 戴健明、傅灵平：
我院受理原告周素珍与被告戴健明、傅灵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
年12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52号 干连海、徐贤华、
干方东：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干连海、徐
贤华、干方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3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28号 邹道宝、叶雪飞、
陈曲金、周星荣：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
邹道宝、叶雪飞、陈曲金、周星荣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
年12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48号 李长顺、李林全、
金赛琴、卢如达：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
李长顺、李林全、金赛琴、卢如达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年12月
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34号 章财琴、牟哲兵、
章财富：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章财琴、牟
哲兵、章财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3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8434号 乐清市创丰水果
种植专业合作社、叶云宝、陈小康、叶函平：我
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乐清市创丰水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叶云宝、陈小康、叶函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年
12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54号 余兵、郑娟娟：我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
大荆小微专营支行与被告余兵、郑娟娟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年12
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彭雷：原告王磊与被告彭雷、孙文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1326民初
33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间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乔军平、和县鹏辉建材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葛德胜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乌江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倪锦梅：本院受理李明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贵州蓝博威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安平县才通丝网制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冀1125民初1056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河北弛神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安平县航络金属
丝网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北安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2021)冀1125民初7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刘婷、黄从武：本院受理许益中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票
等。原告诉请为：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
鲁Q013LT小型轿车车辆买卖合同;被告返还鲁
Q013LT小型轿车车辆的购车款370000元;由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